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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泰长财”）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来源于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对外公

布的《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的百分之二十公告》及《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更的公告》等相关文件以及发行人向恒泰长财提供的资

料。恒泰长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2020

年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债权代理协议》等相

关规定或协议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恒泰长财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一、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2020 年第一期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

称“20 天台债 01/20 天台债”）。 

发行规模：8 亿元。 

起息日期：2020 年 12 月 14 日。 

债券期限：7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票面利率：4.80%。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起，每年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偿还本金。 

计息期限：自 2020 年 12 月 14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13 日止。 

付息日：2021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兑付日：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工作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债权代理人：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拟募集资金人民币 8.00 亿元，其中 5.70 亿元用于

天台县福溪街道拾得路以北（水南）区块改造二期项目，其余 2.30 亿元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浙江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二、重大事项 



（一）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更 

1、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 2021 年 2 月 2 日天台县国有资产事务中心《关于调整下属国有独资公

司董监事成员的通知》（天国资中心〔2021〕4 号），发行人董事会成员、监事会

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前：董事会成员为齐淑敏、陈楠、蔡俏萍，其中齐淑敏为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兼总经理；监事会成员为戴桂玲、张赛赛、奚静洁、齐慧华、张颖，其

中戴桂玲为监事会主席。 

变更后：董事会成员为朱斐丽、陈鸿瑞、卢韵伊，其中朱斐丽任董事长兼总

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监事会成员为戴桂玲、林超、齐慧华、张颖、姚卫兵，

其中戴桂玲为监事会主席。 

根据 2021 年 2 月 2 日的《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会决

议》，朱斐丽任公司总经理。 

新任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简历情况如下： 

朱斐丽，女，汉族，本科学历。先后就职于浙江圣达集团、杭州钱江通信电

子设备有限公司、浙江万胜电力仪表有限公司、浙江杨帆地产集团、天台县新农

村建设有限公司，现任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鸿瑞，男，汉族，本科学历。先后就职于中国人保财险台州椒江支公司、

中国人保财险台州市分公司、天台县国有资产事务中心，现任浙江省天台县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 

卢韵伊，女，汉族，本科学历。先后就职于浙江省三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浙江省三门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浙江省三门县产权科、浙江省三门县国有资产发

展中心、浙江省三门县国库支付中心、天台县国有资产事务中心，现任浙江省天

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 

林超，女，汉族，本科学历。曾在天台县乡镇工作，现任浙江省天台县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监事。 

姚卫兵，男，汉族，高中学历。曾在天台县制药厂工作，现任浙江省天台县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监事。 

上述变更事项业经天台县行政审批局核准通过，并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本次人员变动的影响分析 

本次人员变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人员变更不会对发行

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发行人董事会、监事

会决议有效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根据发行人 2021 年 2 月 24 日披露的《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公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25.16%，超过 20%，具体

情况如下： 

1、主要财务数据概况 

发行人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65.47 亿元，借款余额为 55.06 亿元。截

至 2020 年 12 月末，发行人借款余额为 71.53 亿元，较 2019 年末累计新增 16.47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发行人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5.16%，超过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0%。 

2、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 

发行人 2020 年 12 月末累计新增借款 16.47 亿元，主要系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以及融资租赁增加所致。其中，银行贷款累计减少 2.45 亿元，占 2019 年末经审

计的净资产 3.75%；公司债券累计新增 16.69 亿元，占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 25.49%；融资租赁累计新增 2.90 亿元，占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43%；

其他借款累计减少 0.66 亿元，占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01%。 

3、本次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 2021 年 2 月 24 日披露的《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公告》，上述新增借款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发行人正常经营活动范围。目前发行人所有债务均按时

还本付息，上述新增借款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恒泰长财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及债权代理人，就发行人上述重大事

项出具本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

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



《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